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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2357 号）（以下

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东方电缆”）

会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或“锦天城”）等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

题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现答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相同。 

本回复的字体：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答复 宋体（不加粗）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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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重点问题 

一、重点问题 1 

申请人控股股东参与本次认购，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其及一致行动

人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

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

诺并公开披露。 

回复： 

（一）申请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

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并作出公开承诺 

申请人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上市，根据申请人上市时招股说明书

的披露及申请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夏崇耀、袁黎雨

夫妇，实际控制人之子夏峰，及通过华夏科技间接持有东方电缆股票的实际控制

人亲属袁黎浩、袁黎益、夏小瑜、谢震宇、谢赛宇、谢盛宇）出具的股份锁定承

诺，自申请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上述主体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股份。即，自 2014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2017年 10月 14日止，上述主体不得转让申请人的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16 年 7月 5日，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的起算日期为 2016年 1月 6日。自定

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东方集团及其上述一致行动人所

持申请人股份尚处于锁定期，故上述主体不存在减持行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2016 年 10 月 26 日出具的

《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1 日，申请人控

股股东东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东方集团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夏崇耀、袁黎雨夫妇，实际控制人之子夏峰、陈钦云夫妇，及通过华夏

科技间接持有东方电缆股票的实际控制人亲属袁黎浩、袁黎益、夏小瑜、谢震宇、

谢赛宇、谢盛宇）不存在减持东方电缆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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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东方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余红

琴、林晴雪外），实际控制人夏崇耀、袁黎雨夫妇，实际控制人之子夏峰、陈钦

云夫妇，及通过华夏科技间接持有东方电缆股票的实际控制人亲属袁黎浩、袁黎

益、夏小瑜、谢震宇、谢赛宇、谢盛宇于 2016 年 10月 31日出具承诺函，承诺：

“自东方电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起算日起至本承诺出

具之日，本公司/本人不存在减持东方电缆股票的情形；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至

东方电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的六个月内，本公司/本人承诺不减持

东方电缆的股票。如有违反，本公司/本人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东方电缆所有。”  

东方集团董事余红琴、监事林晴雪（东方集团股东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外派董事、监事）于 2016年 10月 31日出具承诺，承诺：“目前不持有宁波

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缆”）股份，且自本承诺签署日起至

东方电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的六个月内，本人承诺不买进东方电缆

的股票。” 

上述承诺内容已经由东方电缆于 2016年 11月 4日挂网公开披露，公告编号：

2016-062。 

（二）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律师认为：申请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

划；东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没有减持计划的承诺并进行了公开披

露，该承诺合法有效。 

二、重点问题 2  

申请人主营业务收入中电力电缆占比 80%以上，海缆占比 10%左右。请申请

人说明选择海缆作为募投项目的战略意图和决策依据，请保荐机构说明本次发

行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条有关应当有利于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的规定。 

回复： 

（一）申请人主营业务收入中电力电缆占比 80%以上，海缆占比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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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说明选择海缆作为募投项目的战略意图和决策依据。 

1、公司选择海缆作为募投项目的战略意图 

（1）基于对未来海缆市场的看好，公司确定了以海缆为主的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电线电缆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不过，

我国电线电缆企业虽然众多，但是多数企业生产的都是中低压电力电缆产品，该

类产品生产设备简单、技术含量低、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利润

率较低。公司目前的电力电缆产品也主要以中低压电力电缆为主，毛利率仅为

10%左右，再扣除三项费用后，公司实际的销售净利率更低。 

而海缆市场是新兴市场，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海

洋经济的文件，为海缆市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公司基于国家海洋经济

发展、新能源发展等战略的需要，适时制定了在业内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从

“陆地”向“海洋”发展，以海缆、高压电力电缆作为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公司已经是我国海洋缆领域的领先企业；海洋缆制造技

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公司生产的海洋缆被广泛运用于多项大中型重点工程；客

户涵盖国家电网及下属单位、南方电网及下属单位、中海油及其下属单位、中国

石化及其下属单位、国内主要发电集团等重量级客户。 

（2）海缆产品的毛利率高，是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报告期内，电力电缆、海缆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6年 1-9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电力电缆  94,075.69 84.05 160,789.82 88.32 132,080.94 82.96 108,697.79  81.58  

海缆  10,467.22 9.35 11,844.67 6.51 14,138.92 8.88 14,888.00  11.17  

主营业务收入 111,929.69  182,054.90  159,216.47  133,237.87   

报告期内，电力电缆、海缆产品销售毛利占主营业务毛利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6年 1-9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电力电缆  12,495.52 74.11 16,187.97 80.68 14,162.49 68.43 12,943.69 64.99 

海缆  2,883.16 17.10 2,733.61 13.62 4,386.75 21.20 5,377.61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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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毛利 16,860.02  20,063.20  20,695.22  19,916.81  

报告期内，电力电缆、海缆及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 目 2016 年 1-9月 2015 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率 15.06% 11.02% 13.00% 14.95% 

电力电缆 13.28% 10.07% 10.72% 11.91% 

海缆 27.54% 23.08% 31.03% 36.12%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公司电力电缆产品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 80%以上，其贡献的毛利额占主营业务毛利额的 70%左右；而海缆产品销售收

入占比在 10%左右，但其贡献的毛利额占主营业务毛利额的平均比重则超过了

20%，海缆产品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海缆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发展过程中

难免存在一定的波动， 受 2014、2015年海缆市场波动影响，公司海缆产品当期

实现的收入及毛利有所下滑。2014 年 6 月，为了促进海上风电绿色能源的健康

发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明确了海上风电

价格。上述政策以及后续配套措施的出台，加快了我国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速度，

根据公司统计的海缆市场招投标信息，2015 年、2016 年（1-9 月份）海上风电

项目中海缆招投标量远超 2014年水平，且呈增长趋势（2016年 1-9 月招标量已

经超过 2015年全年水平），未来随着海洋风电项目的持续推进、国内其他海缆市

场以及国际海缆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司海缆产品贡献的收入及毛利将持续增加。

在传统电力电缆维持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将大力发展海缆产品，海缆产品预

计将为公司带来更多的盈利。 

（3）本次募投项目继续投资海缆产品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海缆产业链 

公司现有海缆生产设备及 2014 年首发募投项目主要是生产交流海底电缆，

单根长度相对较短，一般应用于中、短距离输电线路。而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向纵

深发展，适用于深海、远海长距离的直流海底电缆市场需求增加。 

目前，国内海底电缆主要以静态海底电缆为主，随着深水油气田、水下资源

的逐步开发，对动态海底电缆、海洋脐带缆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另外，“一带

一路”规划的稳步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也将带动海底光缆市场的

不断发展。 

为了适应我国海缆市场的上述变化，持续维持公司在海缆领域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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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充分论证，公司确定了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项目达产后海缆产能包括：柔

性直流海缆（主要应用于深海、远海领域）±200kV 和±320kV 产能 220km；海

洋动态光电复合海缆（中低压，用于海洋石油平台）370 km；海洋脐带缆（用于

海洋石油平台）150km；海底光缆（用于海洋光通讯）1000km。 

上述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在海缆领域会形成应用于近海、远海的交流、

直流中高压海底电缆,应用于海洋石油平台的动态光电复合海缆及脐带缆,应用

于海洋光通讯的海底光缆,且具备海缆敷设业务能力，从而将公司建成集设计、

研究、生产、销售、施工敷设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海缆系统集成供应商，

将“东方明珠”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海缆品牌。 

2、公司选择将海缆作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决策依据 

公司选择将海缆作为本次募投项目，主要是基于对未来海缆市场的持续看

好，以及公司自身在海缆领域所积累的各项优势，经过充分论证，公司认为本次

募投项目切实、可行，具体决策依据如下： 

（1）海缆市场发展前景良好，公司需要通过该募投强化自身在海缆领域的

市场优势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既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也是支撑未来发展

的战略空间，各国政府均加大了对海洋的重视和开发利用程度，海洋经济得以

快速发展。据测算，近年来世界海洋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快速增长，

预计2020年将达到3万亿美元。 

“十二五”以来，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我国海洋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的增长势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从2011年的

45,58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15年的64,669亿元，五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海

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9.3%以上。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海洋是国家战略

资源的重要基地。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对于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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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未来，我国海洋经济进入又好又快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海洋经济的发展将

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海洋经济的增长方式将进一步向集约化过

渡，海洋资源的利用率将大幅度提高。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将逐步上

升。预期到202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5%，海洋生产总值将达到10

万亿元。未来5-10年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向深海、

远海发展应紧紧把握未来5-10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提高应对不利因素影响的

能力，不断开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2）适用于深海、远海的海洋缆的市场前景光明，公司需要通过本次募投

抓住该市场发展机遇 

海洋缆是敷设在海底及河流水下用于能源、信息、气体、液体等一种或多种

输送的缆线，分海底通信光缆（简称海底光缆）、海底电力电缆（简称海底电缆）

和海洋脐带缆。海底光缆主要用于通讯业务，保密程度高。海底电缆主要用于传

输大功率电能。海洋脐带缆主要用于海洋资源开采、海洋石油开发、海洋装备的

电力、通信、气体、液体等多种功能的复合传输。由于海洋缆工程被世界各国公

认为复杂困难的大型工程，从环境探测、海洋物理调查，以及电缆的设计、制造

和安装，都应用复杂技术，因此海洋缆的制造厂家在世界上也为数不多。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电信和电力基础建设、城市电网改造、

海洋开发和利用、国防特别是海防建设、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建设、高速公路和高

速铁路建设等，对高端光电传输线缆有持续增长性需求。对比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我国的信息和能量光电传输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范围和程度的欠账，

这无疑为高端光电传输线缆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特别是“十三五”

随着海洋开发向纵深发展，对海底电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底电缆向直流化、

动态化方向发展。随着深水油气田的逐步开发，对动态海底电缆、脐带缆的需求

将大大增加。 

（3）“一带一路”战略将带动海洋缆“走出去”，该募投符合国家大政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30911434300310.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11015391500366.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11015292900366.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30711003700310.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30914330300190.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30914330300190.html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030914330300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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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的重大政策红利。2015

年 3 月 28 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一带一路”规

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愿景与行动》中明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成为“一带一路”

的优先建设领域，推进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道路通达水平；加强

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

升级改造合作；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

等成为重点合作内容。其中推进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双边跨

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强调了海底光缆在贸易畅通中所

发挥的重大作用。 

（4）东方电缆在海洋缆业务领域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市场优势 

公司是我国海缆领域领先企业，国内第一家生产并交付 220kV海底电缆和脐

带缆的企业，海缆国家标准的牵头制订者。公司海缆制造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其中大截面、大长度、光电复合海底电缆和海缆软接头的设计生产技术处于世界

先进水平，海洋脐带缆已完成设计、制造、产业化应用。率先生产并交付交流

110kV海底电缆、220kV 海底电缆、±160kV 和±200kV柔性直流海缆、国内第一

根动态脐带缆。 

经过多年的海洋缆研发，公司在人才和能力、专利和资质、项目经验等方面

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具体包括： 

第一，人才和能力储备 

经过多年的海底电缆、脐带缆和动态缆研发，东方电缆目前已经形成了含结

构分析、水动力分析、电气设计和防腐设计等专业的海洋缆设计团队。该团队多

年来分别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大长度 110kV 光电复合交联海底电缆》，国家 863

计划《水下生产系统脐带缆关键技术研究》一期、二期，国家 863 计划《320kV

及以下柔性输电用直流海缆关键技术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20kV 及以下

光电复合海底电缆、海底交联电缆及生产装备开发》，国家重点新产品《额定电

压±160kV 直流海缆》等，具备丰富的设计和工程应用经验，同时与国内海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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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业院所以及中海油建立了广泛的研发、国家科技项目合作。这都为东方电缆

的海洋脐带缆和动态缆大规模产业化和国际化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专利和资质储备 

多年来，公司在海底电缆、海洋脐带缆、动态缆等的设计研发过程中，积累

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技术，取得了多项专利技术。公司 10kV 至 220kV 交流海缆、

±160kV 直流海缆、±200kV 直流海缆等均已通过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的型式试验。海底光缆已通过上海电缆研究所电工材料及特种线缆质检中心的

检测。已经取得脐带缆的 DNV认证证书，动态缆疲劳测试验证证书和多个海洋脐

带缆和动态缆项目验证证书。同时，公司已经成功入围中海油、塞班、SBM、APL

等国内外油田公司和总包公司的海底电缆、脐带缆和动态缆供应体系，为今后相

关市场开拓奠定了有利条件。 

第三，项目经验储备 

近年来，东方电缆海底电缆、动态缆、海洋脐带缆等海洋缆产品多次应用于

国内外的项目中。国内首根自主研发的 220kV 海底电缆（舟山本岛-秀山-岱山输

电线路工程）、国内最长的海底电缆工程（110kV 嵊泗泗礁输变电工程）、福建

莆田市南日岛输变电工程（莆田市埭头石城码头跨海连接南日岛海底电缆工程）、

广东电网公司 110kV 东简－硇洲光电复合海底电缆项目、110kV朱家尖至六横岛

跨海输电线路工程、南方电网国家 863科技项目大型风电场柔性直流输电接入技

术研究开发示范工程、舟山±200kV多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等线路中均成功应用

公司的海底电缆；国内用户使用的首根国产脐带缆成功应用于中国 CACT 作业者

集团南海发现号 FPSO 同 HZ21A 平台动态脐带缆项目；中、低压跨接脐带缆国内

首次应用于中海油渤中 25－1平台。公司在重大海缆工程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这将为未来市场开拓起到重要作用。 

（5）募投项目产品市场潜力大，经济效益良好 

该项目经济效益指标较好，内部收益率为16.62%(税后)，投资回收期7.76

年(含建设期)，各指标远高于行业基准内部收益率，表明该项目具有较好的资金

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收能力，且项目具有较强的承担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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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 

该项目工艺技术先进，产品具有进口替代作用，有很高的社会效益。 

（7）该项目选址合理，能更好地满足海缆业务发展需要 

该项目的主要产品海洋缆需要敷设在海底，一般希望尽可能制造的长一些，

以减少接头对海缆性能的降低，单根最大长度可达几十公里，最大重量可达上千

吨，所以整根海缆装运到敷设船的难度极大，必须借助专门起吊、运输设备和海

缆上船装置直接将海缆装到敷设船上，生产厂家必须靠近大江或大海。该项目建

设地址位于舟山市定海工业园区，建设有专用码头，大部分产品可从车间由海洋

缆专用输送设备送至专用码头后直接上船，区域优势明显。 

（8）假设海缆市场短期内未达预期，公司仍可利用海缆生产设备生产并销

售中高压电力电缆以完成对新增产能的消化吸收 

国家积极推动的海洋经济建设、新能源建设，特别是海上风电场的建设和沿

海岛屿的电网建设等需求使得海缆市场前景良好。如果国家的相关发展规划实际

实施有所滞后，使海缆市场短期内未达到预期，公司仍可利用现有及本次募投项

目新增生产线生产并销售中高压电力电缆完成对新增产能的消化吸收。虽然中高

压电力电缆的附加值低于海缆，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和成长性。 

（二）请保荐机构说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第二条有关应当有利于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中低压电

力电缆，但传统中低压电力电缆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低，发行人基于对海缆

市场的持续看好，制定了在业内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将海缆作为公司主要

发展方向的战略，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人才和能力、

专利和资质、项目经验等方面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公司具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

的各项条件，未来如果海缆市场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通过上述募投项目的实

施，将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发行人在海缆领域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发行人在稳步发展中低压电力电缆基础上，重点发展海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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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缆产品毛利率水平显著高于一般电力电缆，海缆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

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未来即使海缆市场暂时不及预期，公司也有相应的替

代措施，从而消化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的产能；另外，发行人业务发展速度较

快，流动资金需求大，公司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可增强

公司业务拓展能力、减轻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

础；综上所述，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条有

关应当有利于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规定。 

三、重点问题 3 

请申请人提供海洋缆系统项目的资金投入明细，并说明是否存在非资本性支

出（预备费及铺底流动资金请参照补充流动资金测算）。 

请保荐机构核查。 

回复： 

（一）请申请人提供海洋缆系统项目的资金投入明细，并说明是否存在非

资本性支出（预备费及铺底流动资金请参照补充流动资金测算）。 

本次募投项目之一的海洋能源互联用海洋缆系统项目计划总投资

81,675.60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为 65,675.60 万元（具体包括：建筑工程

25,599.70 万元、设备购置 25,998.70 万元、安装工程 1,003.80 万元、工程其

他费用 9,946.00万元、基本预备费 3,127.40 万元），流动资金 16,000 万元。根

据《东方海缆有限公司海洋能源互联用海洋缆系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

目资金投入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1、海洋缆系统项目建设投资资金（65,675.60 万元）明细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外汇：万欧元 

序号 项 目 
建筑 

工程 

设备 

购置 

安装 

工程 

其他 

费用 
合计 

其中 

用汇 

1 建设投资 
      

1.1 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1.1.1 生产车间 15,874.10 19,181.00 643.10 
 

35,698.20 850.00 

1.1.2 办公检测等辅助设施 1,911.80 3,617.00 144.70 
 

5,673.50 
 

1.1.3 码头 6,000.00 
   

6,000.00 
 

1.1.4 公用设施 713.80 2,160.00 216.00 
 

3,0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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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道路、绿化、总图 1,100.00 
   

1,100.00 
 

 
小 计 25,599.70 24,958.00 1,003.80 - 51,561.50 850.00 

1.2 第二部分:其他费用 
      

1.2.1 进口设备手续费 
 

170.60 
  

170.60 
 

1.2.2 设备运杂费 
 

249.60 
  

249.60 
 

1.2.3 工器具购置费 
   

281.30 281.30 
 

1.2.4 环评费 
   

50.00 50.00 
 

1.2.5 职业卫生费 
   

30.00 30.00 
 

1.2.6 试生产费 
   

199.70 199.70 
 

1.2.7 职工培训费 
   

50.00 50.00 
 

1.2.8 办公及生活家具费 
   

35.00 35.00 
 

1.2.9 建设单位管理费 
   

438.30 438.30 
 

1.2.10 工程监理费 
   

425.70 425.70 
 

1.2.11 工程勘察、设计费 
   

681.00 681.00 
 

1.2.12 消防 
   

80.00 80.00 
 

1.2.13 进口设备关税 
 

620.50 
  

620.50 
 

1.2.14 征地费 
   

7,675.00 7,675.00 
 

 
小 计 

 
1,040.70 

 
9,946.00 10,986.70 

 
1.3 第三部分:预备费 

      
1.3.1 基本预备费 

   
3,127.40 3,127.40 

 

 
合 计 25,599.70 25,998.70 1,003.80 13,073.40 65,675.60 850.00 

该募投项目各项工程费用支出占比情况如下：  

项 目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固定资产投资小计（万元） 25,599.70 25,998.70 1,003.80 13,073.40 65,675.60 

 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38.98% 39.59% 1.53% 19.91% 100.00% 

上述工程费用项目中，其他费用是指除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安装工程之外

的其他支出，主要包括征地费、工程勘察及设计费、进口设备关税、建设单位管

理费、工程监理费等。基本预备费属于建设费用，按整个项目建设投资额（不含

基本预备费本身）的 5%计算，符合相关规定，上述预备费主要包括设计变更导

致的费用增加、不可抗力导致的费用增加、隐蔽工程验收时发生的挖掘及验收结

束时进行恢复所导致的费用增加等。 

2、海洋缆系统项目所需流动资金（16,000 万元）需求测算 

（1）收入、成本、净利润预测 

根据该项目的可研报告，项目预计建设期 2.5年，投产期 2.5年。第 3年达

到设计能力的 15%，第 4 年达到设计能力的 60%，第 5 年达到设计能力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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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年达到设计产量。因此，本次以该项目未来第 3年至第 6年（达到设计产量）

的流动资金缺口为项目所需流动资金进行测算。第 3年至第 6年分别对应预测第

1期、预测第 2期、预测第 3期和预测第 4期。根据可研报告，未来 4年的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分别为： 

单位：万元 

项目 
预测第 1期

（15%） 

预测第 2 期

（60%） 

预测第 3期

（85%） 

预测第 4期

（100%） 

营业收入 19,536.00 78,144.00 110,704.00 130,240.00 

营业成本 17,739.45 60,995.34 82,259.03 95,017.24 

净利润 -1,593.00 5,687.50 11,688.21 15,527.60 

（2）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所需其他假设条件 

假设用于测算的财务指标为发行人报告期内（2013-2015年）财务指标的平

均数，相关财务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财务指标名称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平均数 

1 应收票据周转率    37.80     31.45    77.11     48.78  

2 应收账款周转率     4.52      4.01     3.48      4.00  

3 预付款项周转率   319.64    174.78    87.71    194.04  

4 存货周转率     4.20      3.94     3.53      3.89  

5 应付票据周转率     4.43      6.21     7.64      6.09  

6 应付账款周转率    16.01     11.49     7.77     11.75  

7 预收款项周转率   148.15     93.72    75.80    105.89  

（3）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计算过程 

根据可研报告，该项目第 3 年竣工投产，因第 3 年尚不是一个完整年度，

当年仅达产 15%，因此，本次测算假设以第 3 年至第 6年为预测期，具体估算过

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测第 1期 预测第 2期 预测第 3期 预测第 4期 

营业收入 19,536.00 78,144.00 110,704.00 130,240.00 

营业成本 17,739.45 60,995.34 82,259.03 95,017.24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400.46 2,803.24 1,735.34 3,604.16 

应收账款 4,881.91 34,173.40 21,154.96 43,937.23 

预付款项 91.42 537.26 310.59 668.76 

存货 4,559.87 26,797.46 15,491.40 33,3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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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小计① 9,933.67 64,311.36 38,692.29 81,566.53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2,913.51 17,122.11 9,898.16 21,312.90 

应付账款 1,509.45 8,870.75 5,128.11 11,041.94 

预收款项 184.50 1,291.49 799.49 1,660.48 

流动负债小计② 4,607.46 27,284.35 15,825.76 34,015.33 

预测期资金占用③=①-② 5,326.21 37,027.01 22,866.53 47,551.20 

基期营运资金④ 
 

5,326.21 37,027.01 22,866.53 

净利润⑤ -1,593.00 5,687.50 11,688.21 15,527.60 

预测期股利支付率⑥ 15.00% 15.00% 15.00% 15.00% 

预测期留存收益⑦=⑤*(1-

⑥)  
3,480.33 9,934.98 13,198.46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⑧=③-

④-⑦ 
5,326.21 28,220.48 -24,095.46 11,486.21 

预测第 1期至预测第 4 期合

计流动资金需求 
20,937.44 

注1：预测第2期-预测第4期，各年末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基期分项数据=2*（该年度

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预测第1期公司该项周转率）-上一年末数据。 

注 2：预测期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假设为每年净利润的 15%。 

注 3：流动资金需求预测原理请见重点问题 4的相关论述。 

从上表可以看出，该项目未来 4年流动资金缺口总额为 20,937.44 万元，大

于项目可研报告中的流动资金 16,000 万元，表明可研报告对于流动资金的估算

是合理的。 

3、海洋缆系统项目资金投入中是否存在非资本性支出 

该项目募集资金拟用于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安装工程、其他费用等属于资

本性支出，合计 65,675.60 万元，其中 65,000 万元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解决。该

项目中所需的流动资金 16,000万元为非资本性支出，公司将以自筹方式解决。 

（二）保荐机构核查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海洋缆系统项目）的立

项审批文件、环评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文件等，

与发行人高管人员访谈等形式，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的海洋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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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项目是公司根据电线电缆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作出的战

略发展规划，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该项目拟用于建筑工程、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其他费用的资金合计 65,675.60 万元属于资本性支出，其中的 65,000

万元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解决；该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 16,000 万

元为非资本性支出，公司将以自筹方式解决。 

四、重点问题 4 

请申请人提供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并说明资金用途。 

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内

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 

请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变相实施重大投资或

资产购买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上述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范围，参照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一）请申请人提供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并说明资金用途。 

1、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 

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缓解公司流

动资金压力，满足公司业务不断发展的资金需求。 

（1）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原理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主要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影响，公司预

测2016年末、2017年末和2018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并分别

计算各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金额（即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

差额），还考虑了公司年度盈利及现金分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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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期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预测期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预测期平均流动资金占用=预测期流动资产-预测期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缺口=预测期平均流动资金占用-基期营运资金-留存收益 

（2）营业收入预测 

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年均复合增长率16.88%，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33,350.79        159,326.66        182,159.21  

年均复合增长率 16.88% 

公司2013-2015年度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88%，考虑到公司主要原

材料铜材的价格最近三年持续走低，公司的实际销售增长率还要更大。保守测算，

假设公司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仍保持16.88%的水平；另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预计2017年3月建成投产，按可研报告预计第一年达产30%、第

二年达产80%。根据该项目目前最新进度情况，海底电缆技改部分预计能够于2017

年3月建成投产；海缆工程敷设船部分根据敷缆船建造合同，预计2017年底建造

完成，因此预计IPO募投项目2017年、2018年新增收入分别为12,022.80万元和

35,060.80万元。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具体预测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基期) 
2016年度

E
 2017年度

E
 2018年度

E
 

现有业务模式形成收入 182,159.21 212,907.68 248,846.50 290,851.79 

IPO募投项目新增收入 - - 12,022.80 35,060.80 

营业收入合计 182,159.21 212,907.68 260,869.30 325,912.59 

（3）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其他假设条件 

假设用于测算的财务指标为发行人最近三年（2013-2015年）财务指标的平

均数，相关财务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财务指标名称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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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收票据周转率    37.80     31.45    77.11     48.78  

2 应收账款周转率     4.52      4.01     3.48      4.00  

3 预付款项周转率   319.64    174.78    87.71    194.04  

4 存货周转率     4.20      3.94     3.53      3.89  

5 应付票据周转率     4.43      6.21     7.64      6.09  

6 应付账款周转率    16.01     11.49     7.77     11.75  

7 预收款项周转率   148.15     93.72    75.80    105.89  

8 综合毛利率 11.03% 13.02% 14.97% 13.01% 

9 销售净利率 2.77% 4.08% 4.69% 3.85% 

（4）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计算过程 

本次测算，以 2015年为基期，2016年-2018年为预测期，根据流动资金估

算法和上述假设，估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基期 预测期 

2015年 2016 年 2017年 2018年 

营业收入①  182,159.21 212,907.68 260,869.30 325,912.59 

营业成本  158,465.82 185,214.85 226,938.11 283,521.24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3,734.03 4,994.63 5,700.33 7,661.24 

应收账款  45,520.36 60,888.03 69,490.93 93,395.79 

预付款项  816.66 1,092.36 1,246.70 1,675.56 

存货  40,733.15 54,484.66 62,182.83 83,573.70 

流动资产小计②  90,804.19 121,459.68 138,620.78 186,306.29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26,026.26 34,812.73 39,731.43 53,399.04 

应付账款  13,483.87 18,036.03 20,584.34 27,665.35 

预收款项  1,720.31 2,301.09 2,626.21 3,529.63 

流动负债小计③  41,230.44 55,149.84 62,941.99 84,594.01 

预测期资金占用④=②-③  49,573.75 66,309.84 75,678.79 101,712.28 

基期营运资金⑤   49,573.75 66,309.84 75,678.79 

预测期销售利润率⑥  3.85% 3.85% 3.85% 3.85% 

预测期股利支付率⑦  15.00% 15.00% 15.00% 15.00% 

预测期留存收益⑧=①*⑥*(1-⑦)  6,960.41 8,528.38 10,654.78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⑨=④-⑤-⑧  9,775.68 840.57 15,378.70 

2016 年-2018 年预测期合计流动资金需求  25,994.96 

注1：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综合毛利率）； 

注2：2016年-2018年，各年末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基期分项数据=2*（该年度营业收

入或营业成本/2015年公司该项周转率）-上一年末数据； 

注3：预测期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假设为每年净利润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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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约为 15,000

万元，根据测算结果，公司未来 3年内流动资金缺口总额为 25,994.96 万元，大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额。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补充流动资金，可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满足公司业务不断发展的资金需

求。 

2、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资金用途 

电线电缆行业具有典型的料重工轻特点，铜、铝等原材料占电线电缆产品成

本的 80%左右。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的补充流动资金将主要用来

支付未来增加的铜、铝等主要原料以及辅料供应商货款，其余部分将用于支付员

工工资、社保费用、缴纳各项税金等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项目。 

（二）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

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

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为 2016 年 7月 4日，下表为 2016 年 1月

1日至今，发行人实施或正在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内容 计划金额 资金来源 目前进度 计划完成时间 

1 

智能环保型光电复合

海底电缆制造及海缆

敷设工程技改项目 

22,276.46 
IPO 募集

资金 
正在建设中 2017年 3月

注 

2 
水下勘测与作业装备

用脐带缆技改 
5,855.39 自有资金 已经完成 

 

3 
江西东方技改项目

（第二期） 
1,496.77 自有资金 已经完成 

 

4 
海洋能源互联用海洋

缆系统项目 
81,675.60 

本次发行

筹资 6.5

亿元，其

他自筹 

已经完成可

研编制、签订

土地转让合

同、项目完成

发改委备案，

项目施工图

设计等 

整个项目大约需

要 30个月，如资

金顺利到位，估计

在 2019 年 5月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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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资设立联营公司宁

波绿捷新能源有限公

司（东方电缆出资

20%） 

300.00 自有资金 已经完成 
 

注：该项目海缆技改工程部分预计能够在 2017 年 3月建成投产；海缆工程敷设船根据

《敷缆船建造合同》预计在 2017年底建造完成。 

从上表可知，除 IPO募投项目和本次发行募投项目金额较大以外，其他项目

金额都不大，且目前已经建设完成。 

（三）请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截止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除了继续 IPO募投项目的后续建设、本次发

行募投项目的筹建外，公司未来三个月没有进行其他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

划。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需要，未来不排除在合适的时机开展包括但不限于对外

投资、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等重大事项的可能。未来若实施相关计划，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办

理。 

（四）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变相实施重大

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公司正在实施的重大投资项目均有明确的资金来

源；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将主要用来支付供应商的货款、人工费用、缴纳税费等与

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项目，不存在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变相实施重大投资

或资产购买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使用上述募集资金。 

公司已于 2016 年 11月 2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承诺函出具

之日，除本次募投项目外，本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是公司发

展中正常的投资行为，不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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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决议规定的用途使用，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变相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

的情形； 

3、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开披露，相关披露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  

（五）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测算依据充分、合理，测算过程及结果准确、

完整；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具有明确、具体的用途，属于补充流动资金范畴。 

2、发行人除上述已经公开披露的重大投资、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外，自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无正在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

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也无在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3、发行人已经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能够保证募集资金按

照计划用途使用。同时，发行人已出具承诺，承诺将严格根据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规定的用途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确保不被变相用以

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 

五、重点问题 5 

请保荐机构补充核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是否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进度

相符。 

回复： 

（一）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司首发募投项目为智能环保型光电复合海底电缆制造及

海缆敷设工程技改项目，项目总投资 22,276.46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17,676.46

万元，流动资金 4,600 万元。 

根据招股说明书，该项目将在募集资金到位的当年正式开始实施，按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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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进度，项目自设备订货至项目竣工验收约需18个月，计划将于2016年3月正

式开始运营，具体进度计划见下表： 

序

号 
工作内容 

实 施 进 度 计 划（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1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及批复 
═                    

 

2 
对外考察及技术商

务谈判、签约 
 ═ ═                   

3 初步设计   ═

═ 

═

═ 
                 

4 设备订货    ═

═ 

═

═ 

═

═ 
               

5 施工设计     ═

═ 

═

═ 
               

6 厂房施工       ═

═ 

═

═ 

═

═ 

═

═ 

═

═ 

═

═ 
         

7 海运、商检            ═

═ 

═

═ 

═

═ 

═

═ 
      

8 设备安装、调试               ═

═ 

═

═ 

═

═ 

═

═ 
   

9 试生产                 ═

═ 

═

═ 

═

═ 

═

═ 

 

10 
产品鉴定及项目竣

工验收 
                    ═ 

 建设期（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延缓原因及相关审批情况 

该项目原计划将于 2016 年 3 月完成，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经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募投项目延期至 2017年 3月。根据公司 2016

年 4月 16日公告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的公告》，相

关延期情况如下： 

1、延期理由 

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是在 2014 年 9 月。这之后，募投项目所处的市场情况有

所变化：一是国内及世界经济趋紧，国内重大项目建设延后或减少，特别是海洋

风电的发展速度不及预期；二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大宗商品特别是铜、铁等的

价格大幅度下降，项目建设涉及的某些具体设备，甚至工程投入需要沟通协商；

三是随科技水平、工艺能力的提升，项目建设涉及到的部分工艺流程需要论证优

化；四是海缆敷设船的建造，由于造船业的市场偏紧，造船价格有了相应谈判空

间，公司为了更好的经济效益，一直在跟相关造船企业进行协商论证。以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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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有所延后。 

2、延迟后该项目总耗时 

该项目将延迟一年，完工时间从原定的 2016年 3月延迟到 2017 年 3月，项

目原来总耗时为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2014年 9月到 2016年 3月，为 1.5年，延

迟一年后，总耗时为 2.5年。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告编号：2016-011）、第三届监事会

第 11 次会议（公告编号：2016-012）同意，并经独立董事和持续督导机构发表

独立意见和专项核查意见（公告日：2016年 4 月 16日），同时经公司 2015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6-021）），公司决定对首次公开发行时募投

项目建设延期，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三）前次募集资金目前使用进度情况 

2014年 9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194.54万元。

截止 2016 年 9月 30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852.14万元，其中：2014 年使用

173.79万元、2015 年使用 4,454.18万元、2016年 1-9月使用 3,224.17 万元。

截至 2016 年 9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6,962.36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

还余额为 8,000万元。 

工程进度方面，除海缆工程敷设船外，海底电缆技改项目已经完成厂房建设，

生产设备已经到货并完成安装，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 2017 年第一季度

可以如期竣工并正式投产。 

海缆工程敷设船方面，原船只设计方案主要是基于满足与公司现有海缆（含

首发海缆技改项目）产能相关的产品规格、型号的要求而确定。2016 年 6 月公

司启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新增海缆产品及项目所在的

码头等对海缆敷设船提出了更高的设计要求。公司与造船厂家经过多次论证协

商，在保障原有敷设船功能的前提下，对船只建造方案进行了更加合理的优化调

整。近日公司已与造船厂家正式签订了《敷缆船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 8,600

万元，根据建造合同约定，船只将于 2017 年底建造完成并交付发行人。综上，

船只建造方案因为要满足本次募投产品要求而做了调整，建造完成时间会较原披

露时间（2017年 3月）有所延迟。 



1-1-23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因为募投项目市场环境变化等客观因素，发行人对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延期，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目前发

行人正在有效推进前次募投项目各项工作，其中的海缆技改工程已经开始设备调

试，预计 2017 年 3月建成投产，与 2016 年 4 月披露的完工时间相符；海缆工程

敷设船建造因考虑要满足本次募投项目相关产品的敷设要求对原有建造设计方

案进行了优化调整，现已签订建造合同，建造完成时间有所延后，不过合同双方

如能按合同约定建造完成，建成后的敷设船可更好的满足各类海缆产品的敷设要

求，提高其使用效率，从而更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六、重点问题 6  

申请人 2014-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9%、14%，同期扣非后净利润

增长率分别为-7%、-24%。申请人 2014-2015 年主要原材料铜材价格分别为 43.50

元/公斤、36.20 元/公斤。请结合收入增长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说明扣非后

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 

回复： 

（一）申请人 2014-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9%、14%，同期扣非后

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7%、-24%。申请人 2014-2015 年主要原材料铜材价格分别

为 43.50 元/公斤、36.20 元/公斤。请结合收入增长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说

明扣非后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33,350.79 万元、

159,326.66 万元和 182,159.2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9.48%和 14.33%；最近三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5,677.85万元、5,308.02 万元和

4,016.62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6.51%和 24.33%。最近三年，公司经营业绩具体

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年 2014 年 同比变动 2015年 同比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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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变动额

③=②-

① 

变动率④

=③/① 

⑤ 变动额

⑥=⑤-

② 

变动率⑦

=⑥/② 

一、营业收入 133,350.79 159,326.66 25,975.87 19.48% 182,159.21 22,832.55 14.33% 

减：营业成本 113,392.57 138,577.15 25,184.58 22.21% 162,065.32 23,488.17 16.95% 

二、营业毛利 19,958.22 20,749.51 791.29 3.96% 20,093.89 -655.62 -3.16% 

（毛利率） 14.97% 13.02% 
  

11.03% 
  

减：营业税金及附加 318.23 465.23 147.00 46.19% 425.94 -39.29 -8.45% 

销售费用 4,206.77 4,999.47 792.70 18.84% 5,899.88 900.41 18.01% 

管理费用 6,048.11 5,483.62 -564.49 -9.33% 6,579.73 1,096.11 19.99% 

财务费用 2,707.64 3,120.71 413.07 15.26% 2,188.63 -932.08 -29.87% 

资产减值损失 236.77 191.28 -45.49 -19.21% 170.29 -20.99 -10.97% 

加：投资收益 - 18.97 18.97 - 63.23 44.26 233.32% 

三、营业利润 6,440.70 6,508.15 67.45 1.05% 4,892.64 -1,615.51 -24.82% 

加：营业外收入 1,069.65 1,392.44 322.79 30.18% 1,132.99 -259.45 -18.63% 

减：营业外支出 340.39 46.42 -293.97 -86.36% 25.44 -20.98 -45.20% 

四、利润总额 7,169.96 7,854.17 684.21 9.54% 6,000.19 -1,853.98 -23.61% 

减：所得税费用 913.38 1,352.60 439.22 48.09% 961.79 -390.81 -28.89% 

五、净利润 6,256.57 6,501.57 245.00 3.92% 5,038.40 -1,463.17 -22.50% 

减：非经常性损益 578.72 1,193.55 614.83 106.24% 1021.78 -171.77 -14.39% 

六、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 
5,677.85 5,308.02 -369.83 -6.51% 4,016.62 -1,291.40 -24.33%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营业绩却出现了较大幅

度下滑，主要是公司营业毛利下降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两项费用上升所导致，

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如下： 

1、营业毛利及毛利率下降分析 

2013 年、2014年、2015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毛利额分别为 19,958.22 万元、

20,749.51 万元和 20,093.89 万元，在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9.48%和 14.33%

的情况下，2014 年营业毛利同比仅增长 3.96%，2015 年营业毛利同比则下降

3.16%，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毛利率的下降。公司最近三年的营业毛

利率分别为 14.97%、13.02%和 11.03%，毛利率持续下降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销售收入结构变化 

公司营业收入的 99%以上为主营业务收入，而电力电缆和海缆产品的销售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90%以上。受宏观环境因素影响，高毛利率的海缆产品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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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呈持续下降趋势。报告期内，公司电力电缆、海缆产品销售收入及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6 年 1-9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电力电缆  94,075.69 84.05 160,789.82 88.32 132,080.94 82.96 108,697.79  81.58  

海缆  10,467.22 9.35 11,844.67 6.51 14,138.92 8.88 14,888.00  11.17  

小计 104,542.91 93.40 172,634.49 94.83 146,219.86 91.84 123,585.79 92.75 

主营业务收

入合计 
111,929.69  182,054.90  159,216.47  133,237.87   

①海缆产品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变动原因 

2013年、2014年、2015年，海缆产品实现的收入分别为 14,888.00 万元、

14,138.92万元、11,844.67 万元，呈不断下降趋势。毛利率方面，海缆产品的

毛利率较高，最近三年毛利率分别为 36.12%、31.03%、23.08%，虽呈下降趋势，

但各期毛利率水平仍然远高于同期电力电缆产品的毛利率水平。海缆产品销售收

入及销售毛利率的下降是影响公司整体毛利下滑的重要因素。 

2014年海缆销售收入较2013年略有下降；2015年销售收入较2014年减少

2,294.25万元，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部分海缆产品由于客户原因延期至

2016年上半年交货，从而使2015年海缆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有所减少。如：2015

年1月公司与福建龙源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订海缆《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1.03亿元，合同约定的原交货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前，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2015年公司交付了第一根海缆确认收入2,823.61万元，由于该项目工程延后，

2016年上半年才交付剩余两根海缆（公司2016年确认收入6,477.8万元）。受个别

订单延期影响，2015年公司海缆产品销售收入较少。随着海洋风电场的不断开工

建设，预计2016年海缆产品销售收入将超过2015年水平，达到或超过2013年、2014

年水平。 

2016年1-9月，海缆产品收入为10,467.22万元，已经接近2015年全年收入水

平，呈现恢复增长的良性循环趋势。 

从海缆产品毛利率看，2015年毛利率为 23.08%，远低于前两年水平，毛利

率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受国内外经济环境趋紧影响，国内重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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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均有所延后或减少，从公司统计的海缆市场招投标信息可以看出，2014年

海缆产品招投标规模远低于其他年份，2014 年由于海缆招投标规模下降，海缆

产品竞争激烈，海缆厂家一般都采取低价中标策略，而受海缆业务周期较长且部

分海缆客户因项目建设延后影响，海缆产品的供货也有所延后，从而使 2014年

中标的部分海缆产品最终在 2015年才发货并确认收入。如：2014年 6月和 12

月，公司中标的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和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

司两笔海缆订单，在 2015年确认收入，毛利率仅为 18%左右，整体拉低了 2015

年海缆产品的毛利率水平。这两笔海缆订单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收入（万元） 
占 2015年海缆

收入比例 
成本（万元） 毛利率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

江分公司 
1,508.87 12.74% 1,234.62 18.18% 

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1,926.27 16.26% 1,579.50 18.00% 

合 计 3,435.14 29.00% 2,814.12 18.08% 

2015 年开始，随着海洋风电场的不断开工建设，海缆招投标规模明显扩大，

根据公司统计的海缆市场招投标信息，2015 年、2016年（1-9月份）海上风电

项目中海缆招投标量远超 2014年水平，且呈增长趋势（2016年 1-9 月招标量已

经超过 2015年全年水平）。随着海缆招投标规模的扩大，公司中标的海缆订单增

加，产品毛利率也较高。预计 2016年全年海缆产品毛利率会恢复到 2014 年水平，

明显高于 2015年水平。 

②电力电缆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变动分析 

最近三年，电力电缆实现的收入分别为 108,697.79 万元、132,080.94 万元、

160,789.82万元，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 3kV及以下的低压电力

电缆、10kV-35kV的中压电力电缆和少量高压电力电缆。2014年、2015 年，在

铜价下降的情况下，电力电缆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开拓中

部、西部地区市场。不过，中低压电力电缆的竞争较为激烈、毛利率较低，公司

进入新销售区域主要采取了低价中标方式，最近两年电力电缆的毛利率有所下

降。 

（2）在铜价持续下降行情下，开口合同导致公司毛利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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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铜材，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铜材的

市场价格呈持续下跌趋势，例如长江现货 1#铜月平均价从 2013 年 1 月份的

57,807元/吨，一直下跌至 2015年 12月份的 35,780元/吨，下跌幅度超过 38%。

2013年 1月至 2015 年 12月长江现货 1#铜的月平均价格趋势见下图：  

 

资料来源：全球金属网，单位：元/吨 

公司的电线电缆产品绝大部分由国家电网公司统一招标确定，公司在招投标

过程中常处于被动接受地位。2013 年以来，为了应对铜价下降风险，各省级电

网公司陆续增加了铜价联动合同（即开口合同，在签定总合同时，以签订当月铜

价为基准确定销售价格，具体执行合同时再根据工程进度向供应商开具发货指令

单，销售价格最终根据发货当月铜价进行调整）数量。公司在铜价下降行情下执

行的开口合同，在实际供货中由于铜价下跌，销售价格进行了下调，但由于公司

成本结转采用的是加权平均法，该部分产品主要使用的是前期高价库存，致使该

部分开口合同的毛利率较低。 

2、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上升原因分析 

（1）销售费用分析 

最近三年销售费用分别为 4,206.77万元、4,999.47万元和 5,899.88 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18.84%和 18.01%，销售费用增幅基本与销售收入增幅变动一致。

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公司不断开拓中西部市场，销售规模扩大，运输费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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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人员工资、业务招待费等相应增加。 

（2）管理费用分析 

最近三年管理费用分别为 6,048.11万元、5,483.62万元、6,579.73 万元，

同比分别变动-9.33%和 19.99%，管理费用主要是研发费用、工资及附加费用，

二者占管理费用总额的 70%以上。 

2014 年管理费用较 2013 年减少 564.49 万元，主要原因是：2014 年由于海

缆市场发展不及预期，公司适当减少了研发投入，当期发生的研发费用较 2013

年减少 774.44 万元。公司 2015 年管理费用较 2014 年增加 1,096.11 万元（较

2013 年增加 531.62 万元），主要原因是：2015 年的研发项目较多导致研发费用

增加，以及管理人员工资及中介机构费用增加。 

3、上述变动的合理性分析 

综上所述，主要受海缆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及毛利率下降、电力电缆毛利率下

降、在铜材下降行情下开口合同较多，以及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上升等因素影响，

在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却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下滑；上述变化与电线电缆市场、特别是海缆市场大的宏观经济环境相吻

合，与公司实际的生产经营业务相符，其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变化具有

合理性；销售费用增长较快与销售规模的增幅基本一致，管理费用增长较快与公

司在海缆研发领域投入较多有关，短期内虽拖累了公司的业绩，但持续、稳定的

研发投入保障了公司在海缆细分领域的领先优势，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两项费

用的上升有其合理性。未来几年，随着我国海上风电项目的陆续开展，以及国际

海洋缆市场的开拓，公司海缆产品的销售规模有望获得较大增长，届时，公司经

营业绩也将获得提升。 

（二）保荐机构的核查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电力电缆、海缆等电线电缆行业信息，查阅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各期采购及销售合同、财务资料、纳税记录等资料，以及与公司相关人员

访谈等方式，对发行人最近三年的经营业绩情况进行了详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最近三年在铜材价格持续下降的行情下，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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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持续下滑，其变化与最近

两年公司所处的行业经济环境，特别是海缆市场波动较大有关，收入结构的变

化和毛利率的下降有其合理性；销售费用变动与公司的销售规模变动相匹配，

管理费用增加与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相关，两项费用的变化有其合理性；最近

三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变化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其变动是合

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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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一般问题 

一、一般问题 1 

请申请人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

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填补回报措施与承诺的内容应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请保

荐机构对申请人落实上述规定的情况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公司按照《关于首次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

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的情况 

根据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

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宜及其对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

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并经 2016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的议案》（公告编号：2016-026）。 

（二）公司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与承诺的内容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 

针对即期回报被摊薄，公司制定了相关填补回报措施并出具了相关承诺，具

体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

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海洋能源互联用海洋缆系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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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括年产柔性直流海缆220km、动态海缆370km、海底光缆1000km、海洋脐带

缆150km和海洋缆附件350套。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公司在海缆

领域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在现有业务基础上，公司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对市

场需求的判断，经过详细论证确定的，是对现有业务的升级及拓展。本项目将充

分发挥公司现有业务在核心技术、市场和地域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适应国

内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快公司在海缆市场的布局，提升公司

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紧密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主要依靠公司现有

的内部管理和技术人员，并同时引进外部优秀行业人才协助募投项目的实施。另

外，公司是海缆领域领先企业，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能够有效整合相关资源，

公司将充分发挥现有的行业经验、核心技术和生产管理体系优势，推动募投项目

的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已经过较为充分的市场调研论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依托

公司现有的人才、技术及品牌优势，本次募投项目预计能够顺利实施，实现良好

的经济效益。 

二、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发展态势，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发展态势 

公司一直致力于电线电缆产品及其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导产

品为海缆、电力电缆和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主要包括220kV及以下海底电缆和

光电复合缆、海洋脐带缆、海洋动态脐带缆等；220kV、110kV超高压交联电力电

缆、35kV及以下中低压交联电力电缆、风电用电缆、轨道交通用电缆等；民用电

线、计算机电缆、控制电缆、特种装备用电缆等。 

公司以海缆、高压电力电缆为业务发展重点，持续投入研发费用，优化产品

结构，围绕国家“海洋经济”和“一带一路”战略，加大推动大行业，大客户，

大项目的力度，推动国际化市场布局和海洋工程EPCI总承包，提升企业整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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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二）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及改进措施 

1、政策调整风险 

我国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国家产业政策的出台以及调整都会对相关行

业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与线缆行业相关的产业政策主要有电网建设相关规划、

铁路网建设相关规划、轨道交通和先进装备制造及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规划、

节能减排类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风电发展规划，另外还包括针对房地

产的控制及保障房建设等政策，这些产业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对电线电缆（包括海

缆）的需求。由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往往会根据国民经济及行业实际的发展情况

进行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将使得市场的预期供求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电线电缆行

业、海缆行业的发展。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铜、铝是电线电缆行业最重要的原材料，铜价和铝价的大幅变动将直接影响

线缆企业的利润情况，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企业大幅度亏损。 

3、市场竞争风险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企业数目众多，行业高度分散，市场集中度低。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电线电缆行业的大小企业达上万家，其中形成规模的有

3000多家左右。目前，中低压电力电缆技术含量及对设备投资的要求不高，相关

市场竞争极为激烈。此外，国外电线电缆生产厂商直接或通过联营、合资等间接

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从而加剧了行业竞争。公司虽然在海缆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随海缆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增加了海缆投资，市场竞争越趋激烈。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拟采取的措施是：公司将通过采取锁定原材料成本、关

注国内外宏观经济动向、储备核心技术、管理人才、加大研发投入、升级产品结

构等方式来应对。 

三、提高公司日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的具

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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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

公司未来的持续回报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拟通过以下方式降

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股东即期回报的影响：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规定，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使用、投向变更、管理和监管等内容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积极调配资源，争取募投项目早日竣工并实现预期

收益，增强未来几年的股东回报，降低本次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风险。同时，

公司董事会将会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

投资项目、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

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立足主业，做精做强海洋缆产品 

公司基于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新能源发展等战略的需要，适时制定了在业内

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从“陆地”向“海洋”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以海洋缆、高压电力电缆为业务发展重点，避免同质化较高的中低压电力电缆的

激烈竞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先行，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升级，做精做

强海洋缆产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坚持海洋缆专业化策

略，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海洋缆研发、生产和制造产业基地。 

（三）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完善员工激励机制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对业务环节的信息化管理，加强应收

账款的催收力度，提高公司营运资金周转率。另外，公司将更加完善薪酬和激励

机制，建立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引进市场优秀人才，并最大限度地激发员

工积极性，挖掘公司员工的创造力和潜在动力，以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四）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尽快实现效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进一步合理调配内部资源，加快推进募投

项目建设，提高募投资金使用效率，争取募投项目早日竣工并实现预期效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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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在海缆领域的竞争优势。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调配资源，开展募

投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先行投入部分资金以加快项目的进展。 

（五）落实公司现金分红政策，重视对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就利润分配政策进行

详细规定，并制定了《未来三年（2016-2018年）股东回报规划》，充分维护公司

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提高公司回报能力。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做精做强海洋缆产品、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严格执行分红政策

等措施，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 

四、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所

作出的承诺：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勤勉尽责，严格按照公司内控管理要求，避免不必要的职务消费行

为，并积极配合内审部等相关部门的日常检查工作；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严格遵守公司所适用的薪酬考核方法与为本次融资所做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承诺若公司未来开展股权激励，且规定行权条件与公司为本次融资所做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承诺严格履行上述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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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并同意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给公司或者股

东造成损失的，承诺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二）公司的控股股东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崇耀和袁黎

雨夫妇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

如下承诺： 

“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根据未来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

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摊薄即期回报相关的议案及决议，查看了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承诺，并对相关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

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

组摊薄及其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规定履行了

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所预计的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合理，并

已制订填补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填补回报措施与承诺的内容明确且具有可操

作性；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摊薄即期回报做出了明

确的承诺，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一般问题 2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

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

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公司自 2014年 10月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及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促进公司持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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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健康发展。经公司自查，最近五年内东方电缆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

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上述情况已经由东方电缆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挂网公开披露，公告编号：

2016-063。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措施、查询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网页搜索东方电缆监管处罚信息等方式对发行人最近五年是否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最近五年

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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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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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胡  健                   张  亮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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